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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章  農民福利政策（作者：高浴新） 

 

壹、前言 

貳、對人部份 

參、與產品或生產活動有關的福利或補貼 

肆、漁民部份 

伍、結語 

 

壹、前言 

 

二次世界大戰以後，社會福利政策流行，特別是在歐洲的一些國家，對人民

的生、老、病、死都有不同程度的照顧，於是乃有所謂「從搖籃到墳墓」（from 

the cradle to the grave）之說。 

 

社會福利的範圍很廣，一般來說，包括社會保險及救助。社會保險與商業保

險不同，具有強制性、補助性、低保費、法定公平及團體投保等特性。 

 

台灣早期的農業政策，比較偏重於產業的發展，但自民國 60 年代中期以後

，農民所得有相對偏低的現象，為照顧農民，政府對農民福利也開始予以重視，

加惠農民的福利措施成為農業政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，在每年的農業預算中也

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。 

 

台灣農民的福利措施，主要包括健康保險、老農年金及災害救助，茲分項檢

討於後。 

 

貳、對人部份 

 

相關法令： 

1.農民健康保險條例（民國 78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） 

2.老年農民福利津貼暫行條例（民國 84 年 5月 31 日起實施） 

3.農漁民子女就學獎助學金申請作業要點（民國 92 年 8月 29 日起實施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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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施情況： 

1.農民健康保險 

（1）生育給付：2 個月投保金額（每月投保金額為 10,200 元）。 

（2）身心障礙給付：經確認後，可領 1 至 40 個月之保額。 

（3）喪葬津貼：喪葬費為 15 個月之保額，目前為 15萬 3 千元。 

2.老年農民福利津貼：年滿 65 歲以上，符合請領資格條件者，每人每月 6

千元。（84 年 6 月開辦實為 3 千元，93 年 1 月起調為 4 千元，95年 1 月

起調為 5 千元，96 年 7 月再調高為 6 千元） 

3.農漁民子女就學獎助學金：符合請領資格條件者，其發放金額： 

（1）高中職 

公立：3 千元/學期、人 

私立：5 千元/學期、人 

（2）大學 

公立：5 千元/學期、人 

私立：1 萬元/學期、人 

4.疾病醫療給付保險：自民國 84年 3 月 31日全民健保實施後，農民健康保

險之醫療保險部份已納入全民健保，與其他類別被保險人比較，保費較低

，自負 30％。 

 

檢討及建議： 

1.從前面敘述可以看出，由於各種福利措施之實施，台灣農民的生、老、病

、死已受到不同程度之照顧。再者，若與其他類別之被保險人相比，農民

保費的負擔輕少，所以在鄉村地區有很多人民願意以農民身份參加社會保

險。 

2.現行農業發展條例對農民之定義為：直接從事農業生產之自然人，農民健

康保險條例及相關子法規亦以「實際從事農業之自然人」訂定被保險人資

格條件，惟因台灣實際從事農業經營者，多為無一定雇主之自營作業者，

再加上農業經營型態機動且多元，兼業農家占 78％，致讓外界有農保人

數超過農業就業人數之印象，建議本項可修正為：目前以「實際從事農業

之自然人」據以訂定農保被保險人資格條件，致非以農業為主要工作或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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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來源者均得加入農保，加上農保以社會福利形式辦理，保費收入遠不敷

保險給付支出，致造成農保虧損。 

3.基於從事農業生產經營之型態與時間多元且機動，負責審核之單位與人員

人力有限，致資格清查作業難以全面落實。 

4.因此建議由地方行政單位邀集農會及社會人士組成專案組，負責農民資格

之審核（目前係由農會組成審查小組，似有「球員兼裁判」之嫌）。 

5.如前所述，農民疾病保險已納入全民健保，農民健康保險條例中有關疾病

保險的部份已失去實質效用，因此建議：應配合相關社會福利措施之變動

作適當的修正。 

6.政府自民國 97 年 10月起，開始辦理國民年金保險，勞工保險年金制度亦

自 98 年起實施，為簡化及統一國家政策，建議將老農津貼（暫行條例）

也一起併入，並從長設計老農年金制度。 

7.老農津貼實施之後，政府的財政負擔日益加重，97 年的老農津貼已達 509

億之多，因此老農津貼暫行條例應有排富條款之設置，以符合公平原則。 

8.除醫療保險及現金給付外，社會福利還有質的一面，譬如在醫療及教育水

準方面，就有城鄉差別，建議政府應設法改進。對學齡前幼童福利也應多

加考慮。 

9.觀察農民福利的調整，多與選舉有關，亦即多發生在選舉或投票之前。建

議成立一個計畫，由政治及經濟系教授合作，研究福利調整與投票行為的

關係，如發現兩者關係並不如想像中之明顯，或可打破政治人物在這方面

的迷思，把預算作更有效的利用。 

 

參、與產品或生產活動有關的福利或補貼 

 

農業天然災害救助：法令依據為「農業發展條例」及「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

法」，目的在協助受災農民復耕、復建及減少損失，救助方式包括現金及貸款。

政府現設有「農業天然災害救助基金」，每年編列約十億元。 

 

在農作物保險不易推行的情況下，災害救助是一個很好的辦法，是一個真正

能夠救急的措施，在檢討及改進方面，包括： 

1.寬籌經費，因為天然災害似乎愈來愈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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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隨著資訊及照像技術的進步，加強改善災害程度的認定能力及公平標準。 

3.現在的救災經費均由中央負擔，在查報災情時，難免會有「灌水」的情事

，故建議考慮，是否可由地方政府負擔部分經費。至於經費來源，可另行

研議。 

4.由於受災之農、漁、畜類產品易於腐敗，且常會造成衛生問題，故建議在

救災作業方面（包括農民申請及勘災救助）均應及時辦理，越快越好。 

5.公平、客觀、避免政治干預。 

6.進口損害之救助：法令依據「農業發展條例」及「農產品受進口損害救助

辦法」。 

7.因為加入WTO 及市場開放，部份產業難免會受到進口產品之衝擊，為減

輕農民及農業的傷害，此一救助辦法非常必要。目前所採取之救助措施為

：（1）事先防範及產業調整；（2）補助及救濟。 

8.在此一救助制度下，設立「農產品受進口損害救助基金」，截至 98 年底

，基金預算已編足 1 千億元。農產品因進口而遭受損害或有損害之虞者，

經審議後，得依規定予以救助。但自實施以來，對個別產品之救助案例並

不很多。 

 

在檢討及建議方面，約可分為以下兩點： 

1.救助範圍應符合 WTO 的規定。 

2.農產品受進口產品之損害時，也反映一種現象，即國內農產品比較不具競

爭力。對產品的救濟雖可舒解受害農民的損失，但只是一個救急辦法，長

期間仍應協助農民調整農業生產結構，提高農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。 

 

肆、漁民部份 

 

1.漁民保險是台灣較早辦理之保險之一，始自民國 43 年，其主要原因是漁

民生活辛苦及漁船作業危險較大。但自勞工保險實施後，為簡化組織，漁

民保險即併入勞工保險。又如同農民一樣，漁民一般疾病保險部分於全民

健保實施後併入健保。勞工保險又分兩類，即普通事故保險及職業災害事

故保險，普通事故給付項目包括生育、傷病、失能、老年及死亡等；職業

災害事故給付項目包括傷病、職業醫療、失能、失蹤津貼及死亡等。至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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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費部份，又因有雇主與無雇主之不同（即職業公會會員與漁會甲類會員

），具有後者身分之漁民，其保費負擔部份均為 20％。 

2.除全民健保下之疾病保險外，政府為照顧漁民，另設置其他救助辦法。 

3.台灣地區漁民海上作業保險辦法：由政府負擔保險費，向民間保險公司投

資，漁民因海上作業而失蹤、死亡者，可獲得 65 萬元之給付。 

4.台灣地區海難救助基金：對漁民因從事海上漁撈而失蹤、死亡者，給予 45

萬元救助金。 

5.漁業署亦制定「台灣地區遭難漁民及漁船筏救助要點」，對在海上作業罹

難之漁民及漁船分別予以金錢救助。 

6.漁船保險：設置獎勵漁船保險辦法，依漁船等級（噸位）分別予以保險費

的補助。 

 

檢討及意見： 

1.漁民生活比較艱苦，海上工作危險性大，故對漁民意外事故及給付應予以

特別照顧。 

2.目前對漁民及漁船之保險或救助辦法不只一種，似可考慮予以簡化，以減

少漁民申請之麻煩，亦可減少行政開支。 

3.改善漁民海上作業安全之基本措施，是淘汰老舊船隻，更新設備及其他安

全設施。 

伍、結語 

 

農民福利範圍很廣，此處所討論的多為社會福利範疇。另與生產活動有關之

補助，仍有很多，如稻米保證價格、農田水利會會費補助、肥料運費補貼、漁船

用油補貼等……。多與生產關係較大，故不在此敘述。 

 

福利政策是惠民政策，特別是對經濟弱勢的人民，確有很大幫助，也有助於

社會的公平。不過在此也必須指出，福利政策是易放難收，故在實施之前，應予

妥善規劃，認真考慮財政負擔。如長期以舉債維持或在財政上產生不良的「排擠

」效果，均非所宜，同時也要堅持公平合理的基本原則，減少政治因素的影響。 


